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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合同
	甲方（客户名称）：

地址：

电话/传真：
联系人：
	乙方：大连海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C座811

电话/传真：0411-84522022
联系人：宋海


本着双方平等公平互利原则，就翻译服务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守信：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将其　　　   　语文件翻译为　　  　       　语文件

文件名称：                   文件，共计：        页
乙方承认收到甲方完整、清晰、通畅的文件，并接受上述之委托。
第二条：收费标准：翻译的单价为_____　　_元/千中文字，共计：         元人民币。
注：实际字数按最终实际中文字符数计算（ Word “工具”一栏中的“字数统计”显示的“字符数（不计空格）”为准) 。

第三条：稿件交付日期为：________年__ _月__ _日__ _时之前。交稿方式为：                 
第四条：费用结算：甲方需预付款           元人民币。原则上，乙方收到预付款后方才开始正式翻译，乙方不承担因甲方延迟支付预付款而造成的延误翻译和交稿超时责任。待全部交稿后一周内即       年__ _月__ _日之前将余款结清。

第五条：如甲方未能在上述时间结款，无正当理由，则按所欠金额的千分之五/日对乙方进行赔偿。如乙方未能在上述时间交付稿件，则按合同金额的百分之五/日对甲方进行赔偿。

第六条：甲方承诺稿件不出现原则性错误。但根据甲方实际要求，如翻译完的稿件有不完善之处，费用结清后，一个月内，乙方均有义务按甲方要求免费进行修改、审校，但不包括甲方增加、修改的部分。

第七条：保密义务：乙方承诺不泄露甲方翻译稿件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

第八条：如因译稿质量出现相关责任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仲裁地点：大连。
乙方所有相关责任仅限于该合同金额内。

第九条：未尽事宜以及对合同的理解和执行过程中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后以书面形式附加确定并视同合同的一部分。协商不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规处理。

第十条：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生效。
第十一条：双方其他约定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印章：                                            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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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客服电话：4008-122-886                       TEL：0411-84522022     FAX：0411-84522022
7×24服务热线：86-411-84911699/13840981828       WEB：www.hqccl.com  Email：hqfanyi@yahoo.com.cn  

ADD：大连市沙河口区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C座8-11

